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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硕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19 年度

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法律责任。 

根据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第

三十七条的规定：“对于每年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挂牌公司可以

在披露上一年度报告之前，对本年度将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进行合

理预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披露。”现结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预计

2019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关于预计 2019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 

1、财务资助（公司接受的） 

预计 2019年度公司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总额在 1000万元以内，

并将与关联方签订临时借款合同，借款利率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接

受财务资助款项为正常经营使用，具体如下：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方 2019年预计发生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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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资助 陈业钢                1,000.00  

注：上述 2019年预计发生额为财务资助的最高余额，可以循环使用。 

2、关联方担保（公司接受的） 

根据 2019年公司整体生产经营计划以及资金需求情况，对 2019

年度银行融资进行了预测分析，提出由股东为公司向银行融资提供担

保额度的预案，具体内容如下： 

2019 年度预计向银行融资额度为 10,000 万元，上述预计融资

需实际控制人陈业钢、陈漫漫夫妻提供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连带责

任担保及持有的本公司的部分股权质押，需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不超过 3,7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关联交易

类型 

预计融资额

度（万元） 
关联方 关联关系 

拟提供担保的最

高额度（万元） 

关联方担

保 
10,000.00 

陈业钢、陈漫漫 实际控制人 10,000.00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

股东 
3,700.00  

注:“拟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度”指担保余额的最高额度，额度可循环使用。 

本次关联方担保为关联方自愿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不收

取任何费用。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提请审议<公司 2019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测算报告>的议案》，因全体董事均存在关联关系而

全体回避表决，同意将该议案由监事会发表意见后提交 2018 年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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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审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审议

<公司 2019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测算报告>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经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后生

效。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辽阳市宏伟区万和七路 38号  

注册地址：辽阳市宏伟区万和七路 38号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建民 

实际控制人：朱建民、刘兆滨、仲崇纲、董振鹏  

注册资本：680,670,000 

主营业务：生产聚乙二醇、聚醚、化工助剂；销售化工产品（环

氧乙烷、烯丙醇、苯酚、其他危险品不得经营）等。  

2. 自然人 

姓名：陈业钢、陈漫漫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天等路 258弄 6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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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关系 

1、陈业钢为公司控股股东。陈业钢与陈漫漫为夫妻关系，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陈业钢与陈漫漫截至本公告日合计持有公司 60.73%

股份。  

2、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参股股东，截至本公告

日持有公司 37%股份。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上述对 2019 年度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测算继续遵循有偿、公

平、自愿的商业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偏离市场独立第

三方提供同类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或收费标准。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以

下原则： 

1、有国家定价或执行国家规定的，依国家定价或执行国家规定； 

2、无国家定价的，则适用市场价格； 

3、无市场价格的，由双方协商确定价格。 

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合法利

益，公司独立性不会因日常性关联交易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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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在预计的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

经营管理层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和公司制度，签署相关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是合

理必要的关联交易。 

 

六、备查文件目录 

1、《上海东硕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  

2、《上海东硕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 

 

 

上海东硕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4月 18日  

 


